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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其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身体并非只是人们日常所认为的

肉身,而是具有多层涵义和多维特性的现象身体。基于这样的身体内涵,依据汉斯·约纳斯责任伦

理的本体论—目的论—价值论的论证思路,跨越“是”与“应该”的鸿沟,能证明身体具有客观内在的

价值,并推出身体蕴含着自由、尊严与平等的伦理价值。身体的这种价值,向人发出了“应该”的要

求,要求自身的存在受到尊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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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是人类展开一切生命活动的场所,对人类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人们对身体的认识并不充

分。人们只是简单地把身体视为肉身,作为手段而

利用,因而忽略了身体的内在价值。随着经济、信息

科技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新的身体问题越发复杂,使
人们对身体的认识更加混乱,如器官移植、人体实

验、变形手术等模糊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器官买

卖、代孕、卖淫等现象引发了人们对身体支配权的疑

问。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服务业的兴起,身体逐

渐从生产工具成为消费的对象和追求欲望的机器,
其内在价值招致贬损。由此,基于身体多维度和多

层次的涵义与特性,通过身体价值的思维进路来跨

越“是”(事实)到“应该”(价值)的鸿沟,重新探讨身

体的伦理价值,为解决新的身体问题提供可供参考

的思考路径,以启发人们尊重和保护身体,就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一、身体的内涵

每一个人都拥有身体,每时每刻都在与自己的

身体相处,每天都与他人的身体相遇。[1](P1)但关于

身体是什么,人们却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通常,人
们会认为身体是指人的肉身之躯,由头颅、皮肤、肌
腱、器官、管道、血液等组成。身体是欲望的代名词、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样的常识,是源于生物学和社

会学对身体的解读。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是指由头

颅、皮肤、肌腱、器官、管道、血液等器官和组织以及

附属部分有机构成的具有生命力的人体。这样的身

体具有脆弱性和可塑性。法律意义上的身体,不仅

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也包含人造的被称为身

体的部分。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体比生物学、法律意

义上的身体的含义更为广泛。社会学家约翰·奥尼

尔认为,人的身体不仅是生理的身体,更是交往的身

体。他把身体区分为五种形态,即“世界身体、社会

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1](P2)。约翰

·奥尼尔指出,人类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构想自然

和社会,将世界和社会构想成为一个具体的身体,他
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

的种属类别,同时也以社会构想自己的身体。
其实,人们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获得的身体认

知源于哲学对身体的研究。相对于生物学和社会

学,哲学对身体的认知更为内在、全面和深入。生物

学深受笛卡尔身心二元的身体观和经验主义所影

响,注重对身体疾病状况在内的事物的直接观察,而
忽略了身体状态中精神的一面。[1](P6)社会学视角下

的身体具有多维度涵义,借鉴了后现代哲学对身体

研究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尼采、福柯、梅洛·庞蒂、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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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森等哲学家对身体的研究成果。起初,在笛卡尔

身心二元论身体观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身体具

有广延性质,与具有思维能力的心灵不同,身体是以

物质的形式占据在世界当中,被意识所构造,被世界

所影响。直到尼采提出“以身体为准绳”[2](P256)的口

号,把身体解放到应有的高度,才打破了人们对身体

原有的认识。而真正推动意识哲学解体,使其达到

身心统一高度的代表人物则是梅洛·庞蒂。梅洛·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出发,以身体

为基础,阐释了身体在世界构成中的奠基作用,肯定

了身体的意向性和主体性,从而提升了身体在当代

思想中的地位。[1](P1)他指出,身体会介入一个确定

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置身于其中,并朝向世界,
以行动和知觉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具有开放性。
另外,身体具有完整的身体图式,能够随时调整身体

的“运动意向”,适应空间的变化,并时刻对具体和抽

象的处境保持开放。身体在世界中存在体的任何一

个行为都具有意向性。可见,在梅洛·庞蒂的现象

学中,身体是基于生物意义基础之上,包含精神的一

面,身心统一的哲学意义上的身体,也是在“世界中

存在”,被世界构造又构造世界,联通心灵与世界的

桥梁的知觉身体,具有主体性和意向性的特性。
总之,身体并非只是日常所理解的作为手段的

身体,也不是生物学上各器官构成的有机体,更不是

传统意识哲学下与心灵对立的具有广延性质的身

体,而是集脆弱性、可塑性、主体性、意向性、开放性

等于一身,具有多层次涵义和多维度特性的身心统

一的现象身体。

  二、身体价值的思维进路

虽然身心统一的身体具有多层次的涵义和多维

度的特性,但人们并不能直接从身体的涵义和特性

这一事实中推导出身体的内在价值,也不能从身体

的内涵中直接得出身体的伦理价值是什么,因为“事
实”(是)与“价值”(应该)之间存在鸿沟。传统论断

认为从“是”(事实)中不能直接推出“应该”(价值)。
若想要探讨身体是否具有内在价值和具有什么样的

伦理价值,则首先需要论证身体的价值如何可能,即
如何从身体的内涵中推出身体的价值。在得出身体

具有客观内在的价值后,便可进一步推出身体的伦

理价值。这涉及到如何克服传统论断中“是”(事实)
得不出“应该”(价值)的关系问题。汉斯·约纳斯反

对传统论断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认为两者可以融

为一体。汉斯·约纳斯是经过本体论、目的论和价

值论的论证,来实现从“是”(事实)到“应该”(价值)
的过渡的。[3]因此,从身体内涵到身体价值的论证,
可借鉴约纳斯在责任伦理学中本体论到价值论的证

明方式。
(一)身体的存在:本体论的致思方式

跨越“是”(事实)与“应该”(价值)的鸿沟,从身

体内涵过渡到身体价值的论证,正是身体价值的思

维进路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汉斯·约纳斯的责任

伦理学中价值的论证思路,在追问身体的价值论问

题之前,首先需要追问身体的本体论问题,即身体为

什么存在。人为什么有身体? 汉斯·约纳斯认为,
这类问题是人类尚无法回答的,但人可以问身体为

什么应该存在。[4](P60)按照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的

论证模式,身体作为特殊的事物,包含在“任何事物”
之中,它应该存在的理由是可以从应该有“任何事

物”的论证中得到证明的。[4](P60)那如何证明应该有

“任何事物”呢? 汉斯·约纳斯指出,解答这一问题

需要转向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问题。汉斯·约纳

斯认为,这类问题由形而上学来回答更适合,因为人

类目前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世界为什么存在等类

似问题,但人类可以问为什么有应该先于无存在,世
界为什么应该存在,而这类可能的“应该存在”的问

题,由哲学来回答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于是,存在的

问题转向了“应该”的问题,而“应该”是与价值有关

的,所以需要解决“价值”的问题即肯定世界的普遍

价值。同理,为什么有身体这类问题人类尚不能回

答,但人类可以问“身体值得存在吗,即身体应该存

在吗”之类的问题。这样就涉及“应该”的问题即身

体的价值问题。为此,需要证明身体是有价值的,而
且是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的。

(二)身体的目的:目的论的证明路径

按照约纳斯责任伦理学中价值的论证模式,在
证明身体有价值之前,需要论证身体是有目的的,因
为价值与目的有关。一个事物有价值是因为它对实

现某一目的有作用,所以价值的证明需从目的的证

明起步,身体价值的证明也是如此。
约纳斯指出:“目的是一种为了某人而存在的事

物,为了实现或维持它就会产生一种过程或行为。
它回答‘为了什么’的问题。”[4](P64)目的是“指向主体

所欲望的事物,这内在地表明这种被欲望的事物对

主体是善的有价值的”[5],而如果目的本身自在地就

是善的,有价值的,则可称之为目的价值。相对于目

的价值,还有一种价值叫手段价值。如果某物在达

到某个主体的目的时作为手段,它对主体而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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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段价值的。可见,目的与价值密切相关,目的中

蕴含着价值。“当主体把自身作为目的时,意味着他

本身就是他所欲求的,则他自身也具有了价值。”[6]

这就是说主体自身既作为目的也作为手段。那么,
在主体、目的与价值三者合一的情况下,便可以说有

目的就是有价值的。[6]因此,按照约纳斯的责任伦理

学的目的论证明,只要证明身体是主体,身体是有目

的的,同时身体又把自身作为目的,那么作为主体,
有目的的身体便具有了价值。

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哲学,约纳斯并不把主体性

理解为理性,而是把主体性丰富化了,认为主体性即

包含理性特质的意志和意向性,也包含感性特质的

欲望。约纳斯所指的主体性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
是“表达一种欲求或意向性”[7](P20),具有“倾向、目
的、目标、斗争、渴望”[7](P20)等性质。在约纳斯的主

体性定义下,一切生命体都是有主体性的,因此,身
体也被包含在约纳斯定义的主体性当中。从身体的

内涵可知,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身体具有

主体性和意向性。梅洛·庞蒂强调身心统一的身体

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会介入一个确定的处境,参与某

些计划和置身于其中,并朝向世界,以行动和知觉的

方式与世界打交道。[8](P116)他指出,主体之所以是在

处境当中,是因为只有主体是身体,并且通过身体进

入世界,才能实现自我性。身体具有完整的身体图

式,能够随时调整身体的“运动意向”,适应空间的变

化,并时刻对具体和抽象的处境保持开放。[9](P213)身
体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具有意向性。身体的意向性表

明了身体具有目的性。也就是说,身体具有主体性

和意向性的同时也具有目的性,而这目的就是身体

自身。
(三)身体之价值论诠释

经过身体的目的论证明,从身体的内涵中推出

了身体具有目的性,身体具有价值,但还不能因此得

出身体具有内在价值。若想要证明身体具有内在价

值,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个体为什么要对有价值的身

体负责,即人为何要对身体产生“应该”。汉斯·约

纳斯指出,如果事物本身是善的或者有价值,而这种

价值并不是因人的意欲而赋予的,而是自身就拥有

的客观的内在价值,那么只要意志响应它对现实性

的要求的呼吁并付诸行动,这样的价值就会成为一

种“应该”。为此,只要证明人对有价值的身体产生

“应该”,便可证明身体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身体对于人无论是生存还

是追求真理都是有价值的;但这种身体价值只是作

为手段价值,是把身体作为实现人类各种欲望、目的

和追求的工具,或沦为精神的奴隶。身体只有生病、
衰退,威胁到健康和生命或妨碍行动和思考时,才会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身体作为手段,能够给人

带来无穷无尽的价值,是对人有益的,人自然“应该”
追求这样的身体价值。然而,一旦身体不能有助于

人们实现欲望、需求和选择时,人们便认为这样的身

体是无价值的,便会舍弃这种“应该”。例如,柏拉图

认为身体是灵魂追求真理的绊脚石,使得人们无法

认识真理。为此,柏拉图主张追求真理应该舍弃身

体,哲学是学习死亡。可见,人们更多是注重身体的

手段价值,而忽视身体的内在价值。身体作为手段

的价值是主观外在的价值,即衡量身体的价值只与

实现目的的实际效益有关。当身体有利于实现某些

目的时,便是有价值的,反之便是无价值的。有时

候,身体作为目的的价值时,也可能是主观的。那

么,这种只是因为身体对实现某个目的有用或自身

就被作为目的而被欲求时,人们对之产生的“应该”
和追求中的“应该”只不过是一种假定的“应该”,不
具有客观有效性。人们把身体当作达成某种欲望、
需要和选择时的手段或目的时而产生的主观价值,
对人发不出真正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应该”要求。人

无法对这样的价值产生责任。唯独身体不是因实现

了人的意欲而产生用处,而是自在就是善的,具有客

观的内在价值之时,才能通过意志向人发出“应该”
的呼唤。约纳斯认为,客观价值是一种内在的自身

价值,不需要像主观价值那样依靠主体的外在的评

价而确定价值,而是事物自身的本质就存在着价值,
也就是一种善,一种自身善。[3]身体具有主体性、目
的性,是一种自身善,那么,身体也是具有客观内在

的价值的。正是身体这种客观的内在价值,能向人

发出“应该”的要求,要求自身的存在受到尊重。

  三、身体的伦理价值

在身体价值的思维进路中,依据汉斯·约纳斯

责任伦理中“是”(事实)到“应该”(价值)的论证思

路,通过从身体本体论到身体目的论的过渡,从身体

的内涵推出了身体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

不是肉身的躯体通过作为人们完成各种欲望、目的

或选择的物质工具而产生的,也不是身体作为依靠

外在评价或效果而附加的主观外在价值,而是身体

作为自身就是善的客观的内在的价值。因此,在身

体作为自身就是善的客观的内在的价值基础上,进
一步追问身体的伦理价值是什么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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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体自由

身体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这样的内在价值中

蕴含着自由的伦理价值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

哲学史中的自由似乎与身体没有关系,特别是在近

代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下,具有思维性质的自由意志

与具有物质属性的身体是分裂的。在西方哲学史

中,身体甚至遭遇自由的驱逐。哲学家们认为,携带

着感性欲望、主观偏好的身体作为必然之物会阻碍

自由的实现。在身体的内涵中可知,身体不是传统

意识哲学身心二元论下没有思维能力的物质,而是

“在世界中存在”和身心统一的身体,且具有意向性、
主体性以及开放性。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则
是巧妙地以“身体是在世存在”实现了自由和必然的

统一。他指出,知觉的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便是以身

体的此在为前提的。人的身体降临这个世界之中

的,便与这个世界产生了联系,是身心整合地存在于

这个世界之中。人的身体并不是与自由无关,而是

紧密相关的,身体的自由包含生理和心理结构上的

自由,也包含精神和心灵上的自由。
不过,在现实层面的身体自由并非是绝对和任

意的,而有其范围和限制。在现实层面,身体的自由

更多体现在人们对身体的拥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

上,但人们对身体行使和支配的范围存在一定的争

议。如果一个人自残自杀,会受他人阻拦,也会招致

道德谴责。身体不是属己的吗,一个人难道不可以

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自己的身体? 确实,每个人的

身体都独立且属己,不为他人所拥有,而且,个体对

身体拥有支配权,但这种支配权的范畴无论是在伦

理还是法律层面上,都是有其范围的。也就是说,身
体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自我放任的,而是对使

用、支配、拥有身体的范围有合理的限制,即这种自

由不是绝对的、任性的;否则,个人在行使自身身体

自由权的同时,会影响他人身体自由权的行使。
在法律中,身体自由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下,个

体对自身的身体拥有部分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例

如,无偿献血、器官移植、死后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给

指定的人等。虽然“身体权作为一项私权,只要不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以自由意志实施支配自己身体的

行为,便很难受法律强制性的限制”[10],但这并不意

味着人们对身体的支配范围不受道德制约。比如卖

淫、器官买卖、自伤自残、代孕等身体支配的问题则

属于伦理范畴。虽然个体对身体的事实支配比法律

上规定的范围宽广许多,但为了某些任意的理由,把
身体视为客体之物而利用自己的身体,是对身体主

体性的侮辱与降格。人们不应该把身体仅仅当作工

具,而应把身体当作目的加以尊重。在身体事实的

支配权上,在不伤害他者的前提下,个体应该以一种

把身体作为目的本身来加以尊重的方式支配人的身

体。总之,作为身心统一的身体蕴含着自由的伦理

价值,但身体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任意的,而是在

伦理和法律层面上有着合理的限制的,即人们对身

体支配的权利有一定的范围。
(二)身体尊严

身体不仅蕴含着自由的伦理价值,也拥有尊严

的伦理价值。人拥有尊严,人的尊严作为一种绝对

的价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的共识是人类在

追求自由、平等、正义、文明的漫长历史中所取得的。
然而,在尊严理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更多是

“强调理性精神上的人格尊严,而忽视人的身体尊

严”[11](P62)。从古希腊到近代,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

尊严的定义不同,但受传统意识哲学的身体观的影

响,哲学家们更多是把尊严作为一种精神性质的人

格尊严,把尊严归功于精神属性的意识主体、自由意

志、纯粹理性等。作为物质性质的身体,则被排除在

尊严之外了。
甘绍平指出,人的尊严并非来自于人的精神属

性,而是来自于具有被动意味和更大覆盖范围的人

的脆弱性、易受伤害性。[12](P154)甘绍平的尊严定义,
在积极意义上意味着维护自我,在消极意义上意味

着不被侮辱,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12](P155~156)

这里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正是身体的特性。虽然

这样的尊严是出于身体内涵中的消极意义上的特

性,但尊严与身体有关。甘绍平的尊严定义以身体

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为基础,肯定了身体消极意

义上的尊严。其实,身体除了消极意义上的尊严外,
还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尊严。身体积极意义上的尊严

来自于身体内涵中积极意义上的特性。从身体的内

涵和身体价值的思维进路中可知,在世存在身心统

一的,具有主体性、意向性和目的性的身体,不是作

为手段价值而存在的善,而是一种自身善,自身具有

客观内在的价值。正是身体的这种客观内在的价

值,体现了身体积极意义上的尊严,向人发出了“应
该”的呼吁,要求自身的存在受到尊重。另外,个体

对身体具有支配和保护其完整性的权利,虽然在支

配权上的支配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但身体的自由权

利也体现了身体积极意义上的尊严。身体权利的尊

严体现在人对自己身体具有一定的支配权,而这种

权利尊严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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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身体具有尊严的伦理价值,身体的特性体

现了身体的尊严,身体的尊严彰显了身体的地位。
身体有免于侮辱和伤害的权利,需要人与人之间彼

此尊重。身体具有客观内在价值,作为以自身为目

的的存在应受到尊重,即人们对身体具有支配和保

护其完整性的权利。
(三)身体平等

身体除了拥有自由、尊严的伦理价值外,还具有

平等的伦理价值。每个人都拥有身体,但每个人的

身体和身体所遭遇的处境都不同,甚至会遭受不公。
为何说身体具有平等的伦理价值? 身体的平等,不
是指现实生活中身体所受到的待遇或获得的资源的

分配方式与结果的平等,也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
是指身体特征的普遍性以及身体在法律权利和道德

要求上的平等。
在实然层面上,身体的平等体现在每个人都有

身体,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由于自

然的偶然性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身体的遗传基

因、体质和所处的环境不同,人们面对疾病时的医疗

待遇也极不相同,但身体的死亡,对任何一个人而言

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出身高贵或贫贱,还是天生

强壮或弱小,都无法避免死亡。另外,虽然每个人的

身体都独一无二,拥有不同的性别、肤色和体型等,
但每个人的身体都具有同样的内涵与相同的特征。
每个人的身体都具有脆弱性和可塑性。每个人的身

体都是在世存在的、身心统一的身体。每个人的身

体都会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

置身于其中,并朝向世界,以行动和知觉的方式与世

界打交道,具有意向性和开放性。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出身、地位、财

富、权力、性别等差异,身体受到的待遇和面对的考

验是不同的,甚至不公;但在应然层面上,每个人的

身体在法律权利和道德要求上都是平等的,与个体

的地位、性别、肤色、宗教、权力、财富等无关。在法

律上,每个人对身体都具有相同的支配权利、保护身

体完整性的权利和免于侮辱和伤害的权利。“天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无论是谁,只要侵害他人的身体

权利,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在道德应然层面上,每
个人的身体都拥有同样的道德要求。每个人的身体

都应获得同等的尊重与保护,都需避免伤害与侮辱。
无论个体的身份是什么,财富有多少,权力有多大,

地位有多高,个体都没有权利伤害、侮辱和践踏他人

的身体。反之,他人也没有权利伤害、侮辱和践踏个

体的身体。同样,个体也不能任意处分自己的身体,
不能自残自杀。可见,身体蕴含着平等的伦理价值。
每个人的身体在道德和法律的要求上都是平等的。

综上所述,身体具有客观内在价值,蕴含着自

由、尊严与平等的伦理价值。身体的这一伦理价值,
彰显了身体独立的权利和地位,向人发出了“应该”
的呼唤,要求人对其负责。个体需要悉心照料、爱护

和呵护自己的身体,也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拥有、
控制和支配自己的身体,更要避免自我和他人对自

己身体的伤害与侮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若想

保护身体,实现身体的伦理价值,除了个体的努力和

借助科学医疗技术外,还需伦理的关怀和法律的保

护。因此,在伦理领域,应明确身体自由、尊严与平

等的伦理价值,规范保护身体的道德律令,为实现身

体的伦理价值提供道德依据;在法律层面,需明确身

体权的法律概念,完善身体权的法律保护,借助法律

的威慑力确保每个人无论是因自己或是他人是否具

有充足的道德自觉性,其身体的自由、尊严与平等的

伦理价值都能得到保障,以为人们在现实中保护身

体的伦理价值提供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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